
宁工教务〔2019〕27号

关于印发《宁波工程学院校企合作授课实施

意见》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：

实施校企合作授课是提升课程教学质量的有效举措，更是提升我校应

用型人才培养质量的实际需要。全面推进校企课程合作，优选实践性强的

专业课程开展校企合作授课，目的要把行业（企业）的新技术、新规程、

新方法、工程案例与课程的教学内容有机结合，把专业前沿技术及时融入

到课程教学之中，提升校企合作课程育人质量。根据《宁波工程学院外聘

工程师管理办法》，特制订《宁波工程学院校企合作授课实施意见》，现印

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宁波工程学院教务处

2019 年 11 月 1 日



宁波工程学院校企合作授课实施意见

实施校企合作授课是提升课程教学质量的有效举措，更是提升我校应

用型人才培养质量的实际需要。全面推进校企课程合作，优选实践性强的

专业课程开展校企合作授课，目的要把行业（企业）的新技术、新规程、

新方法、工程案例与课程的教学内容有机结合，把专业前沿技术及时融入

到课程教学之中，提升校企合作课程育人质量。根据《宁波工程学院外聘

工程师管理办法》，特制订具体实施意见：

（一）根据专业特点和实际情况，各专业要把校企合作授课课程列入人才

培养方案，并在学期教学安排的课表中标注，写入课程的教学日历。每个

专业优选 2 门左右课程开展校企合作授课，每门课程外聘工程师授课建议

学时 2~4学时。

（二）各学院要优选行业（企业）技术与管理人员，提前做好对接和

落实，每学期开课前报教务处审核，并填写《宁波工程学院外聘工程

师聘任推荐表》，明确教学任务和聘期，经系统提交后报人事处备案。

（三）二级学院要安排任课教师与外聘工程师进行教学任务（教学内

容、教学要求、课时）对接，随堂听课，协同完成教学管理和相关工

作，提升协同育人质量。

（四）外聘工程师授课计划（含教学内容和课时）报教务处备案，授

课课时由教务处核定，学校按 500 元/学时标准另行划拨讲课费到所

在二级学院。

（五）外聘工程师应当遵守学校的教学管理制度，按照学院的安排认



真完成相关教学任务。

（六）学校教学主管部门和二级学院负责对外聘工程师的管理，了解

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反馈意见，填写《宁波工程学院外聘工程师教学情

况评价表》。

（七）学校定期召开外聘工程师聘用工作座谈会，听取外聘工程师对

学校教学工作的意见和建议。

（八）外聘工程师聘任纳入二级学院的年度考核。

附件:

1. 外聘工程师开课申请表

2. 外聘工程师授课计划

3. 外聘工程师教学情况评价表

宁波工程学院教务处 2019年11月 1日印发



附件 1:

宁波工程学院外聘工程师开课申请表（开课前报教务处）

学院名称： 开课学期：

专业 合作课程名

称

年级

班级

任课教师

姓名

外聘工程

师姓名
职务、职称 单位

课程对

接情况

外聘工程师讲

授学时

计划安排第

几周授课

审核

结果

宁波工程学院教务处

年 月 日



附件 2:

外聘工程师 课程 授课计划

学院名称： 专业、班级： 任课教师：

外聘工程师姓名： 工作单位：

序号 教学内容 计划授课时间及课时



附件 3:

外聘工程师教学情况评价表

课程 20 —20 学年第 学期

开课学院： 开课专业、班级：

内容 效果 优 良 中 合格 较差

行业规范与工程案例讲解

与本课程教学内容结合

对专业帮助与知识拓展

教学效果

意见和建议：


